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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发扬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，充分发挥

社会志愿力量的优势，优化志愿者工作管理，加强志愿者的

支持和激励，进一步提升招商局志愿者工作效果，根据招商

局慈善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会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志愿者，是指不为物质报酬，基于自愿、自治、

个性、阳光的志愿者精神，在基金会支持下自发组织或参与

基金会组织开展的各项公益项目及活动，无偿为社会弱势群

体及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服务和帮助，促进弱势群体境况改善

及社会和谐发展的招商局集团员工或社会各界爱心人士。

第二章 定义及类别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志愿者包含两类：

（一）企业志愿者：特指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支持的志愿服

务项目中由各项目招募的招商局集团员工志愿者及其家属

或在特定公益项目活动中由基金会招募的招商局集团员工

志愿者及其家属；

（二）社会志愿者：特指基金会因特定公益项目活动需要面

向社会招募的非招商局企业志愿者；

以上两类志愿者统称为“招商局志愿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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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志愿者招募

第四条 志愿者招募分为两类：

（一）招商局各级企业志愿者组织自主策划的志愿服务项

目，如获得基金会“招商局志愿者支持计划”立项，则该志

愿者组织可在其所属企业内部进行员工志愿者招募，并以招

商局志愿者品牌名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。志愿者组织应明确

具体的负责人，负责项目的统筹推进和与基金会的对接；

（二）基金会举办或发起的慈善公益活动中，可根据实际需

要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。

第四章 志愿者管理理念

第五条 招商局志愿者管理秉持阳光、奉献、互助、进步的志愿者精

神，遵循自愿原则，通过自治方式，加强志愿者个人和组织

的能力，依托多样性的慈善公益活动发展个性，打造阳光的

志愿团队形象和志愿公益文化，提升社区互助氛围，促进社

会问题的解决，推动社会进步。

第五章 志愿者管理机构

第六条 基金会是“招商局志愿者”项目管理机构，主要对招商局志

愿者的服务活动和团队进行支持性管理，包括提供活动原

则、活动标准、技术支持、能力培训、品牌建设、第三方专

业机构支持等，旨在不断增强志愿者的参与体验，促进志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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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的行动能力，提升志愿服务效果。

第七条 志愿者人员的管理一般遵循谁组织谁管理原则。

第六章 志愿者项目管理

第八条 经由招商局各级志愿者团队申请、基金会审批立项并予以支

持的志愿服务项目，申请（或执行）项目的志愿者组织应做

好志愿服务项目的管理：

（一）提前制定具有可行性的项目实施计划，做好人、财、

物的配置；

（二）做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管理，包括为志愿者购买

保险保障、提供安全的服务环境、提前制定风险预案以应对

突发问题等；

（三）做好志愿者服务时数等信息的记录和项目资料存档；

（四）在服务活动前对志愿者进行服务技巧、理念和原则的

培训及说明。服务活动结束后应及时反馈志愿者的表现；

（五）及时做好项目的效果总结和经验反思，编制项目报告；

（六）项目如有调整或变更，及时和基金会进行沟通，经同

意后实施。

第九条 由基金会发起实施的志愿者项目参照《招商局慈善基金会项

目管理办法》相关规进行管理。

第七章 志愿者形象规范

第十条 志愿者开展活动应规范使用“招商局志愿者”统一标识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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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但不限于统一的着装、旗帜、logo、徽章等。各志愿者组

织如已经有统一的形象且理念与招商局志愿者一致，可经基

金会同意后使用。

第十一条 志愿者开展服务过程中，应注重“招商局志愿者”形象建设，

着装、举止、言谈得体，不以任何理由向服务对象索要任何

报酬或谋取其他利益。不以招商局志愿者名义组织或参与有

违志愿者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活动。

第八章 志愿者激励

第十二条 基金会根据实际通过如下方式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及志愿者

组织发展，激励志愿者：

（一）在志愿工作中为志愿者提供开展志愿服务的补贴，原

则上不超过人民币 100 元/人/天；

（二）基金会通过支持志愿者团队自主团建、培训等方式促

进志愿者团队发展；

（三）基金会根据实际情况以感谢信、总结交流会及证书奖

励等形式激励志愿者个人或组织。

第九章 志愿者权利与义务

第十三条 招商局志愿者享有如下权利：

（一）在自愿、自治、互助、阳光的氛围中开展志愿服务；

（二）自主选择志愿服务内容及岗位的权利；

（三）接受相关的志愿服务培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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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；

（五）申请基金会志愿服务项目；

（六）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七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所赋予的其他权利。

第十四条 招商局志愿者应履行如下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基金会的相关规定；

（二）履行志愿服务承诺，传播招商局志愿服务理念，维护

招商局志愿者品牌形象；

（三）自觉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，尊重服务对象，对服

务对象信息予以保密；

（四）自觉抵制任何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与营利相关活动或其

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（行为）；

（五）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会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第十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于 2022 年 4月 8日经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

通过后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招商局慈善基金会。


